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提高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快速反应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安全保障。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县政府《高青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淄博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预案。

1.3 分级分类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交通运输设施毁损，交通运输中断、阻塞，道路、水路交通运输或交通运输建设施工事故等；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疏散或者救援人员，提供应急运输保障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2021年9月19日，省政府印发《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确定了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 、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的分级标准（下称分级标准），这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作为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分级处置的依据。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交通运输系统管理范围之内的涉及人身、财产和环境安全，影响正常交通安全，给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不良影响的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1.5工作原则

（1）政府主导、广泛参与、依法依规。构建政府统一领导，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多部门参加、全社会参与的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格局。严格依法制订和规范管理预案，在职责范围内积极参与应急准备、预警预防、应急响应和善后处置，使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2）统一指挥、分级分类、属地管理。建立健全在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下，“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和等级，在属地为主的前提下，实施分类、分级响应。

（3）以人为本、科学施策、快速高效。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和信息化平台的辅助决策作用，快速开展应急响应，提高应急效能和水平。 

（4）平战结合、资源共享、团结协作。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积极完善各项应急准备，并按规定认真组织预案培训和演练工作，确保战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在资源共享机制下，团结合作，与相关部门合力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1.6 应急预案体系

局突发应急事件预案体系包括：

（1）局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对突发事件的规范性文件。预案以局名义发布，并在印发后20个工作日内，报送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2）局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是为应对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突发事件而制订的应急预案，由局属行业管理机构牵头制订，主要包括《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运力保障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公共汽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消防安全应急预案》等6个专项应急预案，各专项应急预案作为附件列入总体预案。

(3)县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县交通建设发展中心等单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县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县交通建设发展中心根据局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本单位职责，为应对突发事件制订的应急预案。预案由本单位制订印发，报局安委会办公室备案。
(4)基层和企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处于生产经营一线的基层、企业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制定，并经本单位或基层组织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发后执行的预案。

(5)重大活动应急预案。由主办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实际需要，组织制定和修订。 
　　2 组织体系及职责

2.1领导机构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组长由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其他局领导担任；成员由局属各科室、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基本职责：

（1）对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协调。

（2）指导编制、修订、发布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决定和部署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急工作的重大事项。

（4）贯彻落实县政府、市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关于应急管理的其他工作。

　  2.2办事机构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安环科，办公室主任由分管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局领导兼任，安环科科长任副主任。

具体职责如下： 

（1）协调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演练、应急处置、应急保障等工作。

（2）组织编制、修订局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组织审核专项应急预案。

（3）负责搜集、核实和处理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督促落实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有关决定事项和局领导批示、指示精神。

（4）指导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急保障队伍建设，组织、指导综合应急培训和演练。

（5）负责与县政府有关部门、市交通运输局有关单位的联络与协调工作。

（6）负责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承办上级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工作。

2.3工作机构

根据事件分类和单位职责，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设置道路运输、城市交通、水上交通、公路管理、交通工程建设等领域5个专业工作组，作为交通运输应急日常工作机构。各应急工作组由局分管领导担任组长，责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副组长，由各相关责任单位和局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

责任单位及职责是：

（1）道路运输领域工作组：由局分管道路运输业务的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运输管理科。由局运输管理科、客运科、各服务所和相关企业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道路运输领域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道路运输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组织建立应急运力保障队伍，督促加强应急车队及相关装备、设备管理，确保遂行应急运输保障任务；负责建立健全道路运输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组织编制修订《高青县交通运输局运力保障应急预案》；指导道路运输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实施；负责道路运输应急信息的收集、上报和处理。承办局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2）城市交通领域工作组：由局分管城市交通业务的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客运科。由局客运科、汽修科、驾培科和相关企业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公共交通领域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公共交通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组织建立行业领域应急抢险队伍，督促加强应急装备、物资器材储备和管理；负责建立健全公共交通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负责起草修订《高青县公共汽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编制修订《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公共汽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指导公共交通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实施；负责公共交通应急信息的收集、上报和处理。承办局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3）水上交通领域工作组：由局分管水上交通业务的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港航科。由局港航科和相关企业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县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以下简称水上交通）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负责建立健全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负责起草修订《高青县县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修订《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县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应急预案》；指导水上交通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实施；组织建立水上交通应急救援力量，督促加强应急装备、物资器材储备和管理；负责水上交通应急信息的收集、上报和处理。承办局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4）公路管理领域工作组：由局分管公路管理业务的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路政养护科。由局路政养护科、路域环境综合整治专班、各服务所和相关企业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农村公路管理领域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负责建立健全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负责起草修订《高青县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编制修订《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指导公路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实施；组织建立行业领域应急抢险队伍，督促加强应急装备、物资器材储备和管理。指导各服务所做好本辖区内农村公路交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参与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全县境内高速公路、国省道主干线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承办局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5）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工作组：由局分管交通工程建设业务的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规划建设科。由局规划建设科、规划科、路政养护科，济高高速专班、小清河复航专班、赵班路改建工程专班、“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专班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交通工程建设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负责建立健全交通工程建设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负责组织编制修订《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指导交通工程建设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实施；组织建立行业领域应急抢险队伍，督促加强应急装备、物资器材储备和管理；负责交通工程建设应急信息的收集、报告和处理。承办局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2.4局机关协调机构

建立健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在局机关成立综合协调组、恢复重建组和总结评估组,与局相关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一道共同开展处置工作：

（1）综合协调组：由办公室、安环科、法制科组成，办公室主任任组长。负责起草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统一向县政府、市交通运输局和相关部门报送应急工作文件、信息和对外宣传，负责收集、处理相关新闻报道，及时消除不实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负责组织有关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应急处置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与典型，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恢复重建组：由局规划建设科、规划科、路政养护科、财审科相关人员组成，规划建设科主要负责人任组长。负责交通运输受灾情况统计，组织灾后调研工作，拟定交通运输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并组织实施，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总结评估组：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按照事件类别指定组长，由相关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专家组、局安环科等有关人员组成。负责编写应急处置工作大事记；对突发事件情况、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主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并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交总结评估报告；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综合协调组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终止交通运输突发事件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时自动解散；恢复重建组、总结评估组在相关工作完成后，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宣布解散。

2.5 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

发生突发事件，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小组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和处置行动的需要，组成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组织实施、指导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行动。当局作为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牵头部门时，由主要领导任现场工作组组长；由其他部门牵头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时，局可派出一名局领导或相关单位负责人任现场工作组组长。

现场工作组具体职责如下：

（1）贯彻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县政府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要求，落实行业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的具体措施。

（2）负责县级行政区域内交通应急救援力量的现场指挥和调度，提供交通运输方面技术支持，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掌握应急处置动态状况，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和结果，及时调整部署应急工作措施。

（4）完成县政府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3 预测和预警

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建立风险评估与分级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3.1预测预警的主要内容

突发事件预警预防信息包括：诱发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风险因素、突发事件的影响、预警预防与应急对策等。

3.2预测预警的信息渠道

（1）县政府应急管理及自然资源、水利、气象、卫健、发改、公安部门发布的可能引起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预警信息。
（2）局属科室、单位提供的可能引起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信息。

（3）其他有关单位及公众发布或提供有关的可能引起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信息。

3.3预警级别

依据突发事件分级，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预警（Ⅰ级预警）、重大预警（Ⅱ级预警）、较大预警（Ⅲ级预警）、一般预警（Ⅳ级预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Ⅰ级（红色）特别重大。导致或可能导致主干线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需要48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周边省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Ⅱ级（橙色）重大。导致或可能导致主干线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需要48小时以内、24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省以内。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Ⅲ级（黄色）较大。导致或可能导致主干线交通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内、12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市以内；急需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紧急物资运输或交通防疫措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Ⅳ级（蓝色）一般。导致或可能导致公路主干线中断，处置、修复时间预计在12小时以内，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县内；急需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紧急物资运输或交通防疫措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3.4信息报送与处理

（1）预警信息核实与确认。局属各科室、单位要及时、准确地向局报告突发事件的有关情况。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信息后，加以记录和核实，判定预警级别，按规定向局领导报告。对可能发生较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立即按程序向县政府及市交通运输局报告相关信息。
　　（2）信息发布内容和渠道。相关单位要按照地方政府的授权，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提出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预警期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预警通告发布后,预警内容需变更或解除的,应当及时发布变更通告或解除通告。

各有关单位应充分运用广播、电视、门户网站、电子显示屏等方式通告相关信息。要积极与移动、联通、电信等通信运营商合作,建立交通运输应急信息平台,提高预警信息发送效率。

（3）积极做好相应准备。各相关单位收到预警信息后，应采取下列措施：启动相应的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根据需要启动应急协作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按照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要求，指导交通运输企业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跟踪监测，加强值班和信息报告；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相关人员进入待命状态，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的运力和装备，检测用于疏运转移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应急通信设备，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加强对客货场站、水上设施、施工工地及主要道路等主要部位和环节的巡查维护。

4 应急响应

完善应急处置各项制度,健全应急处置应对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4.1突发事件信息报告与处理
　　突发事件信息的接收、流转和报送应遵循及时快速、准确高效、分级报告的原则。

（1）报告的责任主体。突发事件发生所在地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局和相关单位报告。当地服务所、相关局属科室是受理报告和向上级报告突发事件的责任主体。
　　（2）报告的时限和程序。对达到报送标准的突发事件和发生在敏感时间、敏感地点或涉及敏感人员的事件以及可能演化为重特大级别的事件，事发地服务所或局属相关科室要在事发后20 分钟内将初步情况电话报告县局；事发后45分钟内必须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告初步核实的概况，作为突发事件初步上报的口径。比较敏感的一般突发事件详细信息须在 80 分钟内上报。信息报出后必须进行电话确认。
特殊情况不能在45分钟内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告的，应先以电话形式报告，并说明理由，待条件允许时再补充。 

（3）报告的主要内容。

①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等基本情况； 

②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事发现场情况； 
③简要经过（包括应急救援情况）； 
④已经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人数、过火面积、直接经济损失等）； 
⑤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和已经采取的措施、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⑥信息报送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 
⑦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等。 
使用电话快报应当包括：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发生的时间、地点；已经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人数等基本信息）。
对于情况不够清楚、要素不齐全的信息，要及时核实补充内容，并将后续情况及时上报。对突发事件处置的新进展、衍生的新情况要及时续报，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要进行终报。

（4）信息的接收、流转和跟踪。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接收、核实突发事件相关信息；按照规定向局领导、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报告；根据需要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有关成员通报；及时将上级或局领导的指示传达给有关单位,并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局属各科室、各服务所要及时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对于一些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敏感区域、敏感时间,或可能演化为较大以上突发事件信息的报送,不受《分级标准》限制。
　　4.2先期处置
事发地服务所、局属相关科室和事发单位在发现或接到社会公众报告的突发事件后，立即启动相关应急响应，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4.3分级响应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根据突发事件的不同等级启动相应预案，做出应急响应。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应急响应分别由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和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启动和实施。

一般事件（Ⅳ级）由县交通运输局在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交通应急响应。

除Ⅳ级预警或应急响应外，局根据突发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可控性、敏感程度、影响范围等，还负责处置如下突发事件：

（1）已引起县政府和公众特别关注的、局认为需要予以协调处置的突发事件；

（2）根据县政府应急管理要求，需要局协调处置的突发事件；

（3）按照县政府部署由局负责协助处置的突发事件。

4.4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Ⅰ、Ⅱ、Ⅲ级应急响应时，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和市交通运输局部署进行处置。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按下列程序和内容启动Ⅳ级响应：

（1）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突发事件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建议。

（2）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是否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如同意启动，则签发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文件，宣布启动应急响应。

（3）Ⅳ级应急响应宣布后，局机关协调机构、相应工作机构分别按照职责分工, 立即开展处置工作；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需要指定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指导）处置工作。

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及时向市交通运输局及有关单位提出请求。

4.5应急响应终止程序

Ⅳ级应急响应终止时，采取如下终止程序：

（1）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掌握的事件信息，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Ⅳ级应急响应状态终止建议；

（2）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是否终止Ⅳ级应急响应状态，如同意终止，签发Ⅳ级应急响应终止文件，提出应急响应终止后续处理意见。

4.6应急响应终止条件

（1）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基本完成；

（2）交通基础设施功能得到恢复；

（3）应急运输保障任务基本完成；

（4）现场抢救活动结束；

（5）次生、衍生和事件危害基本消除；

（6）受危人员安全离开突发事件危险区并得到良好安置；

（7）县政府宣布应急响应解除。

5 恢复与重建
　　5.1善后处置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及各专项应急工作组配合县政府或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开展突发事件损害调查核定工作,对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的各类车辆、装备和物资,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

5.2调查与评估

总结评估组具体负责Ⅳ级响应的调查与评估工作，并于应急响应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形成调查评估报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调查评估报告包括突发事件情况、应急处置措施、成效、预案的适用性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等主要内容。

5.3恢复重建

局恢复重建组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区域恢复重建规划,提出恢复重建的建议和意见,按有关规定报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5.4新闻发布与宣传

综合协调组负责组织发布交通突发事件新闻通稿、预案启动公告、预警启动与应急响应启动公告、预警终止与应急响应终止公告，传递事态进展的最新信息，解释说明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问题、澄清和回应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错误报道，宣传交通应急管理工作动态。

6 应急保障

6.1专家组
　　公路保通保畅、水上交通、道路运输、交通工程建设等4个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责任单位根据需要，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应急管理专家组或与市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专家库建立联系渠道,为行业领域应急管理提供决策建议和技术咨询,必要时参加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1）参与拟定、修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有关规章制度；

（2）负责对应急准备以及应急行动方案提供专业咨询和建

议；

（3）负责对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提出咨询意见；

（4）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委托的其他事项。

6.2应急队伍

局属相关科室按照“平急结合、因地制宜，分类建设、分级负责，统一指挥、协调运转”的原则建立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队伍。

6.3应急保障队伍的组建
（1）公路应急抢险保通队伍：路政养护科负责本级应急抢通保障队伍的组建和日常管理。

（2）交通应急运输保障队伍：运管科、港航科按照“平急结合、分级储备、择优选择、统一指挥”的原则负责组建本级应急运输保障队伍。应急运输保障车船的技术等级要求达到二级以上技术标准，从事应急运输的人员年龄原则上控制在20-50岁之间、身体健康、政治素质高、熟悉有关政策法规等。

（3）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在交通运输自有应急力量不能满足应急处置需求时，向县政府提出请求，请求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6.4物资保障

局属各相关科室单位应根据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牵头建立车辆船舶、工程机械、抢险设备等应急物资数据库，并采取商业储备、生产能力储备以及与有关企业签订合同等方式,保证处置与救援所需物资需要。

数据库要明确储备物资类型、数量、性能和位置等，应急装备拥有单位要建立相应的登记、维护、保养和调用等制度，强化对物资储备的管理，并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确保“调动及时、满足需要”。　

6.5资金保障

交通运输应急保障所需的各项经费，应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由财审科进行总体编制报请县财政部门负责安排解决，按规定程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负责建立有效的监管和评估体系，对突发事件交通运输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管和评估。

7 监督管理

7.1宣传与培训

局属各相关科室单位应当通过编发培训材料、举办培训班、开展工作研讨等方式，对与应急预案实施密切相关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救援人员等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培训。同时，还应将应急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工作，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工作。

7.2预案演练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协同有关单位制订应急演练计划并组织综合应急演练活动。局属各相关科室和各服务所要结合单位和所辖区域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预案演练。

7.3责任与奖惩

严格交通运输应急处置工作责任追究。对应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及时地给予宣传、表彰和奖励。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重要信息或者应急管理工作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附则

　　8.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预案报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8.2 与其他预案的关系
　　当发生洪涝、台风、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局需要承担道路抢通保通、人员及物资设备运送等应急任务时，本预案与《高青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高青县地震应急预案》《高青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高青县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政府专项预案同时启动。

　　当发生的突发事件涉及危险化学品运输时，本预案与县危险化学品相关专项预案同时启动，并根据现场情况组织实施。

局属各相关科室、服务所等有关单位制定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确保与本预案相衔接。

8.3 预案管理与更新

全县交通运输行业预案管理工作遵循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级负责、动态管理的原则。

    本预案根据相关规定，发布后满3年要进行修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修订：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各预案牵头制定单位应根据形势变化和实际需要，及时修订和更新相关应急预案，并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8.4制定与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县交通运输局制定并负责解释与组织实施。

8.5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2021年12月15日起施行。2018年10月31日印发的《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交安〔2018〕23号)同时废止。

9 附件

附件1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成员

联络表

附件2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工作流程示意图

附件3 山东省突发事件分级标准（试行）

附件1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成员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刁忠卫
	县政协副主席，

局党组书记、局长
	6965999
	18678221766

	副

组

长
	孙广义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6969338
	18553333799

	
	卢传宏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6967817
	13853392606

	
	孙永峰
	局党组成员，

大桥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6961808
	18606432666

	
	李贡海
	大桥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6980588
	15653332007

	
	刘  胜
	大桥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6980577
	13853389887

	成

员
	赵学军
	主任科员
	6953598
	13335223877

	
	何象鹏
	正科级干部
	
	13969333188

	
	王  静
	机关党委副书记
	6968336
	18653338337

	
	张善武
	办公室主任
	6961548
	13583360886

	
	陈汉忠
	财审科科长
	6962319
	13583360528

	
	彭  皓
	安环科科长
	6968889
	18678201123

	
	李庆锋
	法制科科长
	6983789
	18653336157

	
	孙孔彬
	规划建设科科长
	6966617
	13508950565

	
	胡  涛
	运管科科长
	6952227
	13668839927

	
	郭兆军
	客运科科长
	6961060
	13589553049

	
	宋开庆
	驾培科科长
	6961060
	15653335558

	
	张洪让
	汽修科科长
	6985139
	18653356197

	
	杨建勇
	港航科科长
	6968081
	15053329707

	
	王超政
	规划科科长
	6960052
	15288937809

	
	李  宁
	路政养护科科长
	6322623
	15762846786

	
	孙元强
	田镇服务所所长
	6966899
	15964492188

	
	司志兵
	青城服务所所长
	6716260
	13853317568

	
	翟成峰
	高城服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郭  锐
	黑里寨服务所所长
	6765520
	13969333877

	
	付永江
	唐坊服务所所长
	6356580
	17660272167

	
	魏金德
	花沟服务所所长
	6788885
	13969376190


附件2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工作流程示意图

附件3
山东省突发事件分级标准（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结合实际，制定本标准，作为各地、各部门报送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突发事件信息的标准和突发事件分级处置的依据（文中数据“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一、自然灾害类
（一）水旱灾害
特别重大水旱灾害包括:
1.黄河花园口发生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或运用东平湖分洪；
2.黄河堤防、险工、涵闸工程多处发生重大险情；

3.黄河滩区发生极度漫滩；

4.主要河湖发生超标准洪水或决口或恩县洼滞洪区运用；

5.某设区的市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或数市同时发生严重洪涝
灾害；

6.大中型水库垮坝或数座大型水库同时出现重大险情；

7.我省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
8.洪水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和主要航道中
断，48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9.某设区的市发生特大干旱或数市同时发生严重干旱；

10.某座大型城市或数座中型城市同时发生极度干旱。

重大水旱灾害包括:

1.黄河花园口发生6000—10000（不含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

2.黄河某处堤防、险工、涵闸工程发生重大险情；
3.黄河滩区发生重大漫滩；
4.数条（座）主要河湖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且发生重大险情，或某条中型河道发生决口漫溢；
5.某设区市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或数市同时发生较大洪涝灾
害；
6.数座中型水库同时发生重大险情，或某座大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或数座大型水库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
7.我省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
8.洪水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和主要航道中
断，24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9.某设区的市发生严重干旱或数市同时发生中度干旱；
10.某座中型城市发生极度干旱或数座大中型城市同时发生重度干旱。
较大水旱灾害包括:
1.黄河花园口发生4000—6000（不含6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滩区部分漫滩或防洪工程出现重大险情；
2.黄河疏导工程发生重大险情；
3.黄河滩区发生中度漫滩；
4.数条（座）主要河湖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或某条（座）主要河湖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且发生重大险情，或数条中型河道发生重大险情，或主要河湖的重要支流发生决口漫溢；
5.某设区的市发生较大洪涝灾害或数设区的市同时发生一般洪涝灾害；
6.小（一）型水库垮坝，或某座中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或某座大型水库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或数座中型水库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
7.我省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8.洪水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和主要航道中
断，12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9.某设区的市发生中度干旱或数市同时发生轻度干旱；
10.某座中型城市发生重度干旱或数座大中型城市同时发生中度干旱。

未达到上述标准的水旱灾害为一般水旱灾害。
（二）气象灾害
特别重大气象灾害包括:
1.台风、暴雨、暴雪、强对流天气、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重要城市和50平方公里以上较大区域，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紧急转移安置5万人以上，或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2.我省或包括我省在内的多个省（区、市）范围内出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或极强灾害性天气过程，并造成特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3.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机场、港口、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连续封闭24小时以上的。

重大气象灾害包括:
1.台风、暴雨、暴雪、强对流天气、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紧急转移安置1万人以上，或重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2.我省或包括我省在内的多个省（区、市）范围内出现较强灾害性天气过程，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3.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机场、港口、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连续封闭12小时以上的。
较大气象灾害包括:
1.台风、暴雨、暴雪、强对流天气、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紧急转移安置5千人以上，或较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2.我省或包括我省在内的多个省（区、市）范围内出现明显灾害性天气过程，并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较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3.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网线路连续封闭6小时以上的。
未达到上述标准的气象灾害为一般气象灾害。
（三）地震灾害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包括:
1.在本省内陆地区发生M≥5.0级地震，出现以下情况之一:造成300人以上死亡，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1万间以上；
2.本省内陆地区发生M≥7.0级以上地震，可初步判定为特别重大地震灾害。
重大地震灾害包括:
1.在本省内陆地区发生M≥5.0级地震，出现以下情况之一:造成50人以上、300人以下死亡，紧急转移安置0.5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0.3万间以上、1万间以下；
2.本省内陆地区发生6.0≤M<7.0级地震，可初步判定为重大地震灾害。
较大地震灾害包括:
1.在本省内陆地区发生M≥5.0级地震，出现以下情况之一:造成50人以下死亡，紧急转移安置0.5万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0.3万间以下；
2.本省内陆地区发生5.0≤M<6.0级地震，可初步判定为较大地震灾害。
一般地震灾害包括:
1.地震灾害各项指标均明显小于较大地震灾害标准，但部分建筑物有一定损坏，造成较大范围人员恐慌；
2.本省内陆地区发生4.0≤M<5.0级地震，可初步判定为一般地震灾害。
（四）地质灾害
特别重大地质灾害包括: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地质灾害；
2.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1000人以上，或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亿元以上的灾害险情。
重大地质灾害包括: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因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
2.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灾害险情。
较大地质灾害包括: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
2.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上、5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灾害险情。

未达到上述标准的地质灾害为一般地质灾害。
（五）海洋灾害
特别重大海洋灾害包括:
1.风暴潮、海浪、海啸、赤潮、绿藻、海冰等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5000万元以上经济损失的海洋灾害；
2.对沿海重要城市或者50平方公里以上较大区域经济、社会和群众生产、生活等造成特别严重影响的海洋灾害。
重大海洋灾害包括:
1.风暴潮、海浪、海啸、赤潮、绿藻、海冰等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海洋灾害；
2.对沿海经济、社会和群众生产、生活等造成严重影响的海洋灾害；
3.对大型海上工程设施等造成重大损坏，或严重破坏海岸生态环境的海洋灾害。
较大海洋灾害包括:
1.风暴潮、海浪、海啸、赤潮、绿藻、海冰等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的海洋灾害；
2.对沿海经济、社会和群众生产、生活等造成较大影响的海洋灾害。
未达到上述标准的海洋灾害为一般海洋灾害。
（六）生物灾害
特别重大生物灾害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区、市）病虫鼠草等有害生物暴发流行，对农业和林业造成巨大危害的生物灾害。
重大生物灾害包括:蝗虫、稻飞虱、棉铃虫、烟粉虱、粘虫等迁飞性、爆发性、传毒性昆虫，与小麦条锈病、玉米粗缩病、番茄黄化曲业病毒病等流行性、突发性病害，以及恶性杂草、
鼠等有害生物大面积成灾并对农业造成严重损失的生物灾害；草原毛虫、美国白蛾、松材线虫病、日本松干蚧、松毛虫、杨树食叶害虫和蛀干类害虫大面积成灾并对林业造成严重损失的生物灾害。
较大生物灾害包括:蝗虫、稻飞虱、棉铃虫、烟粉虱、粘虫等迁飞性、爆发性、传毒性昆虫，与小麦条锈病、玉米粗缩病、番茄黄化曲业病毒病等流行性、突发性病害，以及恶性杂草、害鼠等有害生物和草原毛虫、美国白蛾、松材线虫病、日本松干蚧、松毛虫、杨树食叶害虫和蛀干类等害虫在一个市或多个县（市、区）成灾并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生物灾害。
未达到上述标准的生物灾害为一般生物灾害。
（七）森林火灾
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包括:受害森林面积在1000公顷以上的，或者死亡30人以上的，或者重伤100人以上的。
重大森林火灾包括:受害森林面积在10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的，或者重伤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
较大森林火灾包括: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上100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的，或者重伤10人以上50人以下的。
一般森林火灾包括: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下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或者死亡1人以上3人以下的，或者重伤1人以上10人以下的。
（八）草场火灾
特别重大草场火灾包括：
1.受害草场面积8000公顷以上的；
2.造成死亡10人以上，或造成死亡和重伤合计20人以上的；
3.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的；
4.距重要军事目标和大型军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不足1公里的；
5.严重威胁或烧毁城镇、居民地、重要设施和原始森林的；
6.需要国家支援扑救的。
重大草场火灾包括：
1.受害草场面积5000公顷以上8000公顷以下的；
2.造成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造成死亡和重伤合计10
人以上20人以下的；
3.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
4.威胁居民地、重要设施和原始森林，或位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交界地区危险性较大的；
5.超过72小时没有得到控制的。
较大草场火灾包括：
1.受害草场面积1000公顷以上5000公顷以下的；
2.造成死亡3人以下，或造成重伤3人以上10人以下的；
3.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
4.超过24小时尚未扑灭的；
5.位于省（区、市）交界地区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一般草场火灾包括：
1.受害草场面积1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的；
2.造成重伤1人以上3人以下的；
3.直接经济损失5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二、事故灾难类
（一）安全事故
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国内外民用运输航空器在我省境内发生的，或我省民用运输航空器在省外发生的坠机、撞机或紧急迫降等情况导致的特别重大飞行事故；
3.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的水上突发事件，或水上保安事件，或单船10000总吨以上国内外客船、危险化学品船、民用运输船舶在我省境内发生碰撞、触礁、火灾等对船舶及人员生命安全以及港口设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水上突发事件；
4.船舶溢油1000吨以上，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亿元以上的船舶污染事故；
5.高速公路、国道主干线公路交通毁坏、中断、阻塞或者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通行能力影响周边三个以上省份，抢修、处置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上；
6.重要港口瘫痪或遭受灾难性损失，京杭运河等重要干线航道发生长时间断航；
7.铁路繁忙干线网线路遭受破坏，造成行车中断，经抢修48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
8.山东电网减供负荷30%以上；济南市电网减供负荷60%以上，城市70%以上供电用户停电；
9.全省通信故障或大面积骨干网中断、通信枢纽遭到破坏等造成严重影响的事故；
10.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支付、清算系统城市处理中心发生故障或因人为破坏，造成全省支付、清算系统瘫痪的事故；
11.造成石油企业生产设施严重破坏，对社会安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需要紧急转移安置50000人以上；油气管道主干线输送长时间（7天或7天以上）中断，造成沿线及周边省、市油气供应中断；
12.城市5万户以上居民供气、供水连续停止48小时以上或连续停暖72小时以上事故；
13.造成特别重大影响或损失的特种设备事故；
14.大型集会和游园等群体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等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
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国内外民用运输航空器在我省境内，或我省民用运输航空器在省外发生重大飞行事故；
3.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的水上突发事件或水上保安事件，3000总吨以上、10000总吨以下非客船、非危险化学品船发生碰撞、触礁、火灾等对船舶及人员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水上突发事件；
4.船舶溢油500吨以上1000吨以下，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船舶污染事故；
5.高速公路、国省道主干线公路交通毁坏、中断、阻塞或者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通行能力影响周边两个省份，抢修、处置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上；
6.重要港口遭受严重损坏，京杭运河等重要干线航道发生严重堵塞；
7.铁路网线路遭受破坏，或因灾严重损毁，造成通行中断，经抢修，铁路繁忙干线24小时、其他铁路线路48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
8.山东电网减供负荷13%以上30%以下；济南市电网减供负荷40%以上60%以下，城市50%以上70%以下供电用户停电；电网负荷600兆瓦以上的其他设区的市电网减供负荷60%以上，70%以上供电用户停电；
9.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通信、信息网络、特种设备事故和道路交通、大中城市供水、燃气设施供应中断，或造成3万户以上居民停水、停气24小时以上或停暖48小时以上的事故；
10.造成石油企业生产设施损坏，对社会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影响，需要紧急转移安置5000-50000人；油气管道主干线输送长时间（3天或3天以上）中断，造成沿线城市及周边市、县
油气供应中断。
11.大型集会和游园等群体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等造成的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的事故；
12.其他一些无法量化但性质严重，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故。
较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国内外民用运输航空器在我省境内，或我省民用运输航空器在省外发生较大飞行事故；
3.危及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的水上突发事件或水上保安事件；1000总吨以上、3000总吨以下的非客船、非危险化学品船发生碰撞、触礁、火灾等对船舶及人员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水上突发事件；
4.船舶溢油100吨以上500吨以下，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船舶污染事故；
5.高速公路、国省道主干线公路交通损坏、中断、阻塞或者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省内三个以上市，抢修、处置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上的；
6.重要港口遭受较重损坏，一般港口遭受严重损失，京杭运河等重要干线航道发生较严重堵塞；
7.铁路繁忙干线网线路遭受破坏，或因灾损毁，造成通行中断，经抢修6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其他铁路线路网线路遭受破坏，或因灾损毁，造成通行中断，经抢修10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
8.①山东电网减供负荷10%以上13%以下；济南市电网减供
负荷20%以上40%以下，城市30%以上50%以下供电用户停电；其他设区的市电网减供负荷40%以上（电网负荷600兆瓦以上的，减供负荷40%以上60%以下），50%以上供电用户停电（电网负荷600兆瓦以上的，50%以上70%以下）；电网负荷150兆瓦以上的县级市电网减供负荷60%以上，70%以上供电用户停电。②发电厂或者220千伏以上变电站因安全故障造成全厂（站）对外停电，导致周边电压监视控制点电压低于调度机构规定的电压曲线值20%并且持续时间30分钟以上，或者导致周边电压监视控制点电压低于调度机构规定的电压曲线值10%并且持续时间1小时以上。③发电机组因安全故障停止运行超过行业标准规定的大修时间两周，并导致电网减供负荷。④供热机组装机容量200兆瓦以上的热电厂，在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采暖期内同时发生2台以上供热机组因安全故障停止运行，造成全厂对外停止供热并且持续时间48小时以上。
9.造成较大影响和损失的通信、信息网络、特种设备事故和道路交通、大中城市供水、燃气设施供应中断，或造成1万户以上、3万户以下居民停水、停气、停暖24小时以上的事故；
10.大型集会和游园等群体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等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的事故；
11.其他一些无法量化但性质较严重，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较大影响的事故。
一般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高速公路、国省道主干线公路交通损坏、中断、阻塞或者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省内两个以上市，
抢修、处置时间预计在12小时以上；
3.除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事故之外的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等造成一定影响的事故。
（二）环境污染事故
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包括: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的；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地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失控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辐射后果可能影响邻省和境外的；
7.造成跨国境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包括：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造成环境影响，或进口货物严重辐射超标的事件；
7.造成跨省（区、市）界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较大环境污染事故包括：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3.因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造成环境影响的；
7.造成跨市界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一般环境污染事故包括：
除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以外的突发环境事件。
（三）植物疫情
特别重大植物疫情包括：
1.新传入国家检疫性或危险性有害生物在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或者在我省2个以上设区的市发生；
2.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我省3个以上设区的市突然发生，或者在10个以上县（市、区）突然发生，或者疫点数达到30个以上，危害巨大。
重大植物疫情包括：
1.省内未发生过的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我省突然发生；
2.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我省2个以上设区的市突然严重发生，或者疫点数达到20个以上；
3.省补充检疫性有害生物在省内5个以上设区的市突然严重发生，或者在10个以上县（市、区）突然发生，或者疫点数达到30个以上。
较大植物疫情包括：
1.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我省2个以上县（市、区）突然严重发生，或者疫点数达到10个以上；
2.省补充检疫性有害生物在省内2个以上设区的市突然严重发生，或者在5个以上县（市、区）突然发生，或者疫点数达到20个以上。
一般植物疫情包括：
1.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我省1个县（市、区）突然发生；
2.省补充检疫性有害生物在1个县（市、区）突然严重发生。
三、公共卫生事件类
（一）公共卫生事件
特别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肺鼠疫、肺炭疽在大、中城市发生，疫情有扩散趋势；或肺鼠疫、肺炭疽疫情波及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份，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或在一个县（市、区）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发病10例以上；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波及2个以上市，疫情有扩散趋势；
3.涉及包括我省在内多个省份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有扩散趋势；
4.发生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在我省发生或传入我省，并有扩散趋势；或发现我国已消灭的传染病在我省发现新发病例；
5.发生烈性病菌株、毒株、致病因子等丢失事件；
6.对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区、市）造成严重威胁，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的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7.与我国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烈性传染病疫情，并在我省发现输入性病例，严重危及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事件；
8.发生涉及我省跨地区（香港、澳门、台湾）、跨国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的；
9.其他危害特别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1个平均潜伏期内发生
5例以上肺鼠疫、肺炭疽病例，或者相关联的疫情波及2个以上
的县（市、区）；
2.腺鼠疫发生流行，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1个平均潜伏期内多点连续发病20例以上，或流行范围波及2个以上设区的市；
3.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
4.霍乱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流行，1周内发病30例以上；或疫情波及2个以上设区的市，有扩散趋势；
5.乙类、丙类传染病疫情波及2个以上县（市、区），1周内发病水平超过前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2倍以上，且有流行趋势；
6.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在我省发生或传入我省，尚未造成扩散，或我国已消灭的传染病在我省发现新发感染者；
7.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扩散到县（市、区）以外的地区；
8.发生重大医源性感染事件；
9.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人员死亡事件；
10.危害严重，影响范围涉及省内2个以上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11.一次中毒人数100人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或出现10人以上死亡病例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食物中毒事件；
12.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50人以上，或死亡5人以上；
13.境内外隐匿运输、邮寄烈性生物病原体、生物毒素造成我省行政区域内人员感染或死亡的；
14.药品安全事件，在全省范围影响大，波及范围广，蔓延势头紧急，已经发生1人以上死亡、或者3人以上病情危重、或者致人严重残疾、或者10人以上出现较轻病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事件；
15.其他危害严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发生肺鼠疫、肺炭疽病例，1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未超过5例，流行范围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
2.腺鼠疫发生流行，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1个平均潜伏期内连续发病10例以上；或疫情波及2个县（市、区）；
3.霍乱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10例以上、30例以下；或波及2个以上县（市、区）；或设区市的市区首次发生；
4.一周内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乙、丙类传染病发病水平超过前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1倍以上，且有流行趋势；
5.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出现病例死亡；
6.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群体心因性反应或不良反应；
7.影响范围涉及市级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县（市、区）行政区域，给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食品安全事故；
8.一次中毒人数100人以上，或出现10人以下死亡病例的食品安全事故或食物中毒事件；
9.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10人以上、50人以下，或死亡5人以下；
10.药品安全事件，在市或县（市、区）辖区内影响扩大，蔓延势头有升级趋势，已经导致1人病情危重、或者5人以上出现较轻病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事件；
11.其他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腺鼠疫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1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10例以下；
2.霍乱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10例以下；
3.影响范围涉及县级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乡（镇），给消费者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食品安全事故；
4.一次中毒30人以上、100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的食品安全事故或食物中毒事件；
5.一次急性职业中毒10人以下，病情可能危及生命；
6.药品安全事件，在一定区域内造成较大影响，危害较为严重，具有较为明显的蔓延势头，已经导致1人以上、5人以下轻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事件；
7.其他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二）动物疫情
特别重大突发动物疫情包括:
1.高致病性禽流感在21日内，省内有20个以上县（市、区）发生或者10个以上县（市、区）连片发生疫情；或与相邻省份有10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疫情；
2.口蹄疫在14日内，涉及我省并有5个以上省份发生严重疫情，且疫区连片。我省20个以上县（市、区）连片发生，或疫点数达到30个以上；
3.动物暴发疯牛病等人畜共患病感染到人，并继续大面积扩散蔓延；
4.农业部认定的其他特别重大突发动物疫情。
重大突发动物疫情包括:
1.高致病性禽流感在21日内，省内有2个以上设区的市发生疫情；或者有20个以上疫点；或者5个以上、10个以下县（市、区）连片发生疫情；
2.口蹄疫在14日内，省内有2个以上相邻设区的市或者5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疫情，或有新的口蹄疫亚型出现并发生疫情；
3.在一个平均潜伏期内，20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猪瘟、新城疫疫情，或疫点数达到30个以上；
4.在我国已消灭的牛瘟、牛肺疫等又有发生，或我国尚未发生的疯牛病、非洲猪瘟、非洲马瘟等疫病传入或发生；
5.在1个平均潜伏期内，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狂犬病、炭疽等二类动物疫病呈暴发流行，波及3个以上设区的市，或其中的人畜共患病发生感染人的病例，并有继续扩散趋势；
6.农业部或省畜牧兽医局认定的其他重大突发动物疫情。
较大突发动物疫情包括:
1.高致病性禽流感21日内，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疫情，或疫点数达到3个以上；
2.口蹄疫在14日内，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疫情，或疫点数达到5个以上；
3.在1个平均潜伏期内，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5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猪瘟、新城疫疫情，或疫点数达到10个以上；
4.在1个平均潜伏期内，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内有5个以上县（市、区）发生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狂犬病、炭疽等二类动物疫病暴发流行；
5.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炭疽等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种、毒种发生丢失或泄漏；
6.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较大突发动物疫情。
一般突发动物疫情包括:
1.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猪瘟、新城疫疫情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
2.二、三类动物疫病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呈暴发流行；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一般突发动物疫情。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
（一）群体性事件
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包括:
1.一次参与人数5000人以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2.冲击、围攻县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和要害部门，打、砸、抢、烧乡镇以上党政军机关的事件；
3.参与人员对抗性特征突出，已发生大规模的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
4.阻断铁路繁忙干线、国道、高速公路和重要交通枢纽、城市交通8小时停运，或阻挠、妨碍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施工，造成24小时以上停工事件；
5.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30人以上受伤、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
6.高校内聚集事件失控，并未经批准走出校门进行规模游行、集会、绝食、静坐、请愿等行为，引发不同地区连锁反应，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7.参与人数500人以上，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群体性械斗、冲突事件；
8.参与人数在10人以上的暴狱事件；
9.出现全国范围或跨省（区、市），或跨行业的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互动性连锁反应；
10.其他视情需要作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对待的事件。
重大群体性事件包括:
1.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影响较大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上访请愿、聚众闹事、罢工（市、课）等，或人数不多但涉及面广和可能进京的非法集会事件；
2.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30人以下受伤的群体性事件；
3.高校校园内出现大范围串联、煽动和蛊惑信息，校园内聚集规模迅速扩大并出现多校串联聚集趋势、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瘫痪，或因高校统一招生试题泄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4.参与人数200人以上、500人以下，或造成较大人员伤亡的群体性械斗、冲突事件；
5.涉及境内外宗教组织背景的大型非法宗教活动，或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严重影响民族团结的群体性事件；
6.因土地、矿产、水资源、森林、草原、水域、海域等权属争议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造成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
7.已出现跨省（区、市）或行业影响社会稳定的连锁反应，或造成了较严重的危害和损失，事态仍可能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8.其他视情需要作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对待的事件。
（二）金融突发事件
特别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包括:
1.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金融（含证券、期货、保险）突发事件；

2.金融行业已出现或将要出现连锁反应，需要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处置的金融突发事件；
3.国际上出现的，已经影响或极可能影响国内宏观金融稳定的金融突发事件。
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包括:
1.国际上或国内出现的，已经影响或极有可能影响全省金融稳定的金融突发事件；
2.国务院或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要求我省协同处置，且对我省有较大影响的金融突发事件；
3.省内发生的，具有全省性影响或可能波及周边地区的金融突发事件；
4.省内金融各行业已经或将要出现连锁反应，需要有关部门协同处置的金融突发事件。
较大金融突发事件包括:
1.对多个市或多个金融行业产生影响，但未造成全省性影响的金融突发事件；
2.所涉及市或省级金融管理部门不能单独应对，需进行跨市或跨部门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一般金融突发事件包括:
1.所涉及市能单独应对，不需要进行跨市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2.所涉及金融管理部门能单独应对，不需要跨部门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三）涉外突发事件
特别重大涉外突发事件包括:
1.造成死亡人数30人以上或伤亡人数100人以上；
2.造成我省境外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重大损失，造成外国驻鲁领事机构及其他外国在鲁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重大损失，并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影响；
3.需要迅速撤离我省驻外机构和人员、撤侨；
4.省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Ⅰ级响应的其他涉外突发事件。
重大涉外突发事件包括:
1.造成死亡人数10人以上、30人以下；
2.伤亡人数50人以上、100人以下；
3.造成或可能造成我省境外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较大损失，造成或可能造成外国驻鲁领事机构及其他外国在鲁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较大损失，并具有较大政治和社会影响；
4.需要尽快撤离我省驻外部分机构和人员、部分撤侨；
5.省政府有关部门、有关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Ⅱ级响应的涉外突发事件。
较大涉外突发事件包括:
1.死亡人数3人以上、10人以下；
2.伤亡人数20人以上、50人以下；
3.造成或可能造成我省境外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一定损失，造成或可能造成外国驻鲁领事机构及其他外国在鲁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一定损失，并具有一定政治和社会影响；
一般涉外突发事件包括:
未达到上述标准且未造成一定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涉外突发事件。
（四）恐怖袭击事件
1.利用生物战剂、化学毒剂进行大规模袭击或攻击生产、储存、运输生物毒物设施、工具的；
2.利用核爆炸、大规模核辐射进行袭击或攻击核设施、核材料装运工具的；
3.利用爆炸手段，大规模袭击党政军首脑机关、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公共聚集场所、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主要军事设施、民生设施、航空器的；
4.劫持民用航空器、轮船、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5.袭击省内外重要知名人士及大规模袭击平民，造成重大影响和危害的；
6.大规模袭击外国驻鲁领馆的；
7.大规模攻击国家机关、军队或民用计算机信息系统，构成重大危害的；
8.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
9.其他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
（五）刑事案件
特别重大刑事案件包括:
1.一次造成10人以上死亡的杀人、爆炸、纵火、毒气、投放危险物质和邮寄危险物品等案件，或在公共场所造成6人以上死亡的案件，或采取绑架、劫持人质等手段，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
2.抢劫金融机构或运钞车，盗窃金融机构现金100万元以上的案件；
3.在国内发生的劫持民用运输航空器、客轮和货轮等，或国内民用运输航空器、客轮和货轮等在境外被劫持案件；
4.抢劫、走私、盗窃军（警）用枪械10支以上的案件；
5.危害性大的放射性材料或数量特大的炸药或雷管被盗、丢失案件；
6.走私危害性大的放射性材料，走私固体废物达100吨以上的案件；
7.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或在境内非法买卖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碱、伪麻黄碱及其盐类和单方制剂200千克以上，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2000千克以上及醋酸酐、三氯甲烷、乙醚3000千克以上或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3000株以上的案件；
8.盗窃、出卖、泄露及丢失国家秘密资料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
9.攻击和破坏计算机网络、卫星通信、广播电视传输系统等，并对社会稳定造成特大影响的信息安全案件；
10.在我国境内发生的涉外、涉港澳台侨重大刑事案件。
重大刑事案件包括:
1.一次造成公共场所3人以上死亡，或学校内发生的造成人员伤亡、危害严重的杀人、爆炸、纵火、毒气、绑架、劫持人质和投放危险物质案件；
2.抢劫现金50万元以上或财物价值200万元以上，盗窃现金100万元以上或财物价值300万元以上，或抢劫金融机构或运钞车，盗窃金融机构现金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案件；
3.有组织团伙性质制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和有毒有害食品，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案件；
4.案值数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走私、骗汇、逃汇、洗钱、金融诈骗案、增值税发票及其他票证案，面值在200万元以上的制贩假币案件；
5.因假劣种子、化肥、农兽药、饲料等农用生产资料造成重大绝收、减收、减产的坑农案件；
6.非法猎捕、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破坏物种资源致使物种或种群面临灭绝危险的重大案件；
7.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或在境内非法买卖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碱、伪麻黄碱及其盐类和单方制剂50千克以上200千克以下，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1000千克以上2000千克以下，醋酸酐、三氯甲烷、乙醚2000千克以上3000千克以下或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1000株以上不满3000株的案件；
8.涉及50人以上，或者偷渡人员较多，且有人员伤亡，在国际上造成一定影响的偷渡案件。
较大刑事案件包括:
1.一次造成2人死亡的命案或者杀人分尸、杀人焚尸、爆炸杀人、持枪杀人、投放危险物质杀人的命案；
2.抢劫现金2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或财物价值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盗窃现金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或财物价值1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或抢劫金融机构或运钞车，盗窃金融机构现金1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案件。
一般刑事案件包括:
1.抢劫现金25万元以下，或财物价值100万元以下，盗窃现金50万元以下，或财物价值150万元以下，或抢劫金融机构或运钞车，盗窃金融机构现金15万元以下的案件；
2.杀死1人的案件、故意伤害致死案件。
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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